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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富硒阻镉伴生有效控制技术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江西省稻米富硒阻镉伴生有效控制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硒和镉的

监测技术及稻田富硒阻镉伴生有效控制的技术内容和方法(包括生长环境、品种选用、

土壤改良、土壤调理、水肥管理、叶面阻控、病虫害防治和稻谷采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土壤硒元素含量≥0.4 mg/kg，土壤污染为镉污染、且耕作层土壤镉

含量介于《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规

定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间的稻田。南方地区同类稻田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499—2008 富硒稻谷

WS/T 578.3—2017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第 3部分：微量元素

GB 14880—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5009.93—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36869—2018 水稻生产的土壤镉、铅、铬、汞、砷安全阈值

DB43/T 2599—2023 低镉水稻品种自主试验技术规程

NY/T 3176—2017 稻米镉控制田间生产技术规范

DB36/T 566—2017 富硒食品硒含量分类标准

GB 1354—2018 大米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NY/T 395—2012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NY/T 1104—2006 土壤中全硒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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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420—2019 土壤有效硒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23739—2009 土壤质量 有效态铅和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法

NY/T 398—2000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GB 5009.15—2014 食品中镉的测定

NY/T 3319—2018 植物性料原料中镉的测定 直接进样原子荧光法

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NY/T 396—2020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GB7475—1987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1—1987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37883—2019 水处理剂中铬、镉、铅、砷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ICP—OES)法

DB36/T 1112—2019 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DB43/T 816—2013 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NY/T 847—2004 水稻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NY/T 525—2021有机肥料

NY/T 3034—2016 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

NY 1110—2010 水溶肥料 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

GB/T 23349—2020 肥料中砷、镉、铬、铅、汞含量的测定

NY/T 1978—2022 肥料 汞、砷、镉、铅、铬、镍含量 的测定

GB/T 39229—202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砷、镉、铬、铅、汞含量的测定

GB/T 13580.2—1992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GB 4404.1—2008粮食作物种子第 1部分：禾谷类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7891—2017 优质稻谷

NYT496—2002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NY 884—2012 生物有机肥

GB/T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393—2020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2021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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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443—2019 石灰质改良酸化土壤技术规范

NY/T 2271—2012土壤调理剂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

NY/T 3041—2022 生物炭基肥料

DB44/T 2276—2021 稻田土壤镉、铅、汞、砷、铬钝化调理技术规范

NY/T3343—2018 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

NY/T 3499—2019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的修复原则

DB44/T 2264—2020 稻田土壤镉、砷污染生理阻隔技术规范

NY/T 797—2004 硅肥

GB/T 17420—2020 微量元素叶面肥料

GB/T 21015—2023 稻谷干燥技术规范

DB23/T 1323—2009 稻谷碾米前预处理及储存技术规程

DB22/T 3113—2020 优质稻谷收储作业 5T管理技术规程

NY/T 4287—2023 稻谷低温储存与保鲜流通技术规范

NY/T 5190—2002 无公害食品 稻米加工技术规范

GB/T 5502—2018 粮油检验 大米加工精度检验

T/YSIA 007—2023 宜春大米加工技术规程

GB/T 17109—2008 粮食销售包装

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富硒稻谷

通过生长过程自然富集硒或借助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而非收获后添加硒、加

工成符合《GB 1354—2018 大米》规定的三级以上大米中硒含量在 0.04 mg/kg～0.30

mg/kg间且有机硒含量占比不低于 80%的干燥稻谷。

3.2 富硒大米

符合《DB36/T 566—2017 富硒食品硒含量分类标准》规定中硒含量为 0.07 mg/kg

～0.30 mg/kg的成品大米，称为富硒大米。

3.3 富硒稻田



T/JXXCCY 00X—2024

6

土壤天然硒元素含量达到表 1的规定，且污染物含量符合《GB 15618—2018 土

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GB/T

36869—2018 水稻生产的土壤镉、铅、铬、汞、砷安全阈值》要求的稻田。

表 1 富硒稻田土壤硒含量要求

酸碱度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总硒含量(mg/kg) ≥0.40 ≥0.35 ≥0.32 ≥0.30

有效硒占比(%) ≥65% ≥75% ≥80% ≥85%

3.4 镉污染稻田

土壤中镉含量超过《GB/T 36869—2018 水稻生产的土壤镉、铅、铬、汞、砷安

全阈值》中规定的镉含量(表 2)的稻田。

表 2 水稻生产的土壤镉安全值

酸碱度 pH＜5.0 5.0≤pH＜6.0 6.0≤pH＜7.0 pH≥7.0

有机质含量(g/kg)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全镉含量(mg/kg) 0.20 0.25 0.25 0.25 0.30 0.35 0.45 0.50

3.5 富硒水稻品种

在富硒稻田中，常规种植出的干燥稻谷和大米中硒含量均在 0.07 mg/kg～0.30

mg/kg 间，有机硒含量占比不低于 80%，且产量不显著低于当地大面积生产种植的

水稻品种。富硒水稻品种筛选可参照发明专利《一种水稻品种资源富硒性能的筛选

方法》(专利号：CN201510297342.9)进行。

3.6 低镉水稻品种

在全镉含量≤1.5 mg/kg的土壤中，常规种植出的大米镉含量低于 0.2 mg/kg，且

产量不显著低于当地大面积生产种植的水稻品种。低镉水稻品种的筛选可参照

《DB43/T 2599—2023 低镉水稻品种自主试验技术规程》进行。

3.7 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

通过施用(或使用)富硒(或含)微量元素调理剂(或肥料)，经生物自然生长转化，

提高其可食部分中总硒和有机硒含量的技术。

3.8 稻米控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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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稻对镉的吸收和富集规律，通过单项关键技术及其组合的措施，降低镉

在土壤—作物系统中的生物有效性，在保证水稻减产不显著的前提下，稻谷和大米

中的全镉含量分别降低至《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和《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的限量以下，实现镉污染

稻田安全种植水稻的过程。

3.9 富硒阻镉伴生有效控制技术

在富硒镉污染稻田上，根据水稻对镉和硒元素的吸收与富集规律，在水稻生长

过程中通过自然富硒或借助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及稻米控镉的单项关键技术及其组

合措施，提高硒和降低镉在土壤—作物系统中的生物有效性，在保证水稻不显著减

产的前提下，实现稻谷和大米中的全硒含量符合《DB36/T 566—2017 富硒食品硒含

量分类标准》规定中的要求且有机硒含量占全硒含量的 80%以上，稻谷和大米中的

全镉含量分别降低至《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和《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的限量以下，实现镉污染稻田富硒安全

种植水稻的过程。

3.10 淹水调控

在水稻生产期间，田间持续保持约(3 cm~5 cm)水位，降低镉在土壤中的生物有

效性和迁移能力，减少水稻对土壤有效镉的吸收。

3.11 叶面阻断

通过喷洒叶面肥和叶面阻控剂等，抑制或阻断稻株中的镉向稻谷中迁移和累积。

3.12 生理阻隔

利用离子拮抗原理，施用富含有效硅、有效硒、有效锌、有效铁和有效锰等物

化产品来阻碍水稻对土壤中镉的吸收或抑制稻株中的镉向稻谷转移和累积。

4 硒和镉的监测技术

4.1 土壤中的硒和镉

4.1.1 监测布点与采样

按照《NY/T 395—2012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和《HJ/T 166—2004 土

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4.1.2 分析方法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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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NY/T 1104—2006 土壤中全硒的测定》、《NY/T 3420—2019 土壤有效

硒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镉的

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和《GB/T 23739—2009 土壤质量 有效态铅和镉

的测定 原子吸收法》的规定执行。

4.2 稻米中的硒和镉

4.2.1 监测布点与采样

参照土壤监测点位，加密设置稻米样品的采集点位，样品采集方法按照《NY/T

398—2000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4.2.2 分析方法与质量控制

按照《GB 5009.93—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DB36/T

1243—2020 稻米中有机硒和无机硒含量的测定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GB

5009.15—2014 食品中镉的测定》或《NY/T 3319—2018 植物性料原料中镉的测定 直

接进样原子荧光法》的规定执行。

4.3 输入源中的镉

4.3.1 灌溉水

灌溉水应符合《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要求，镉监测按照《NY/T

396—2020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GB7475—1987水质 铜、锌、铅、

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或《GB/T 7471—1987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

光度法》或《GB/T 37883—2019 水处理剂中铬、镉、铅、砷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OES)法》的规定执行。

4.3.2 农业投入品

肥料(包含化肥、有机肥、水溶肥和叶面肥)、土壤调理剂、钝化剂和阻隔剂中镉

含量的检验按照《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NY/T

525—2021 有机肥料》、《NY/T 3034—2016 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NY

1110——2010 水溶肥料 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GB/T 23349—2020 肥

料中砷、镉、铬、铅、汞含量的测定》、《NY/T 1978—2022 肥料 汞、砷、镉、铅、

铬、镍含量 的测定》、《GB/T 39229—202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砷、镉、铬、铅、

汞含量的测定》的规定执行。

4.3.3 大气沉降

样品的采集与保存方法按照《GB/T 13580.2—1992大气降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的规定执行，镉含量的检验方法按照《GB7475—1987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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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或《GB/T 7471—1987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或

《GB/T 37883—2019 水处理剂中铬、镉、铅、砷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ICP—OES)法》的规定执行。

5 富硒阻镉伴生有效控制技术

富硒阻镉伴生有效控制技术是将《DB36/T 1112—2019 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DB43/T 816—2013 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和《NY/T 3176—2017稻米镉控制田

间生产技术规范》等多项技术有机融合和继承发展的一项新型健身营养栽培综合技

术体系，有利于保护稻田生态环境和实现农业可持续生产，从而提高稻米品质和控

制稻米食品安全。

5.1 阻隔原则

5.1.1 动态监控、分区施策

利用对稻米产品和土壤重金属动态监测结果，确定水稻生产镉控制技术应用区

域，按照“分类控制、分区施策”的要求，针对不同区域采取相应的防控技术措施，

并持续评价镉控制的效果。水稻生产镉控制技术应用区域、具体指标及其技术应用

要求见表 3。

表 3 水稻生产镉控制技术应用区域分类

区域

分类

土壤镉

污染质

量指数

茎基镉

含量

(mg/kg)

稻米镉含

量

(mg/kg)

风险等

级
控制技术应用

Ⅰ类
控制

区

<1.0 <2.0 <0.20 无

以绿色生产为目的，侧重于生态安全技术应

用，严格控制通过灌溉水、大气和肥料等农用

投入品所带来的镉污染潜在风险。

Ⅱ类
控制

区

1.0~5.0 2.0~4.0 0.20~0.40 低、中

以达标生产为目的，侧重于稻米产品镉含量达

标，选用低镉积累水稻品种，采取土壤调理、

水肥优化、土壤改良等农艺技术措施，严格控

制因灌溉水、大气、肥料、秸秆等输入性镉污

染对稻米产品造成的超标风险。

Ⅲ类

控制

区

>5.0 >4.0 >0.40 高

以管控生产为目的，侧重于土壤修复改良和作

物种植调整，采取合理轮作、休耕和适宜的土

壤改良措施，替代种植低镉积累或非食用性的

作物，严格管控产地环境污染对稻米产品造成

的食用安全风险。

* 土壤镉污染质量指数＝土壤镉含量实测值/土壤镉污染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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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因地制宜、综合防控

根据不同区域的特定条件，采取以“污染源头控制、稻田土壤调理、适宜品种选

用、水肥管理优化”为主，“污染土壤改良、作物种植调整”为辅的综合防控技术措施。

5.1.3 经济有效、生态环保

本着“成本低、操作简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按照“田间试验验证、

示范应用推广、持续跟踪评价”的技术路线，合理采用农艺的、物理的和生物的控制

技术措施，谨慎采用化学的和工程的防控技术措施。采用新技术时应进行风险评估，

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5.2 源头控制

5.2.1 生长环境

针对可能存在镉污染风险的种植区，开展稻米产品和土壤、灌溉水、大气及肥

料等农用投入品的镉含量动态监测，控制输入性镉污染风险。I类控制区采取土壤监

测方式，Ⅱ和Ⅲ类控制区宜采取土壤与稻米产品协同监测方式。

5.2.2 灌溉水

灌溉水应符合《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规定，pH＜6.5的灌溉水

不宜用于灌溉。灌溉水中镉含量超过《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规定标

准值的，应另选清洁水源；无替换水源的应设置人工湿地或/和物理过滤装置等设施

进行降镉处理，直至符合《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规定。禁止使用

工业污水灌溉稻田。

5.2.3 农业投入品

肥料使用应符合《NYT496—2002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的规定，提倡使用

绿肥和有机肥，避免因长期施用酸性或生理酸性的肥料导致土壤重金属的生物活性

增加，禁止使用工业废料、城镇生活垃圾和河塘底泥、污泥等来源的肥料。

化肥、有机肥和水溶肥应分别符合《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

量要求》、《NY/T 525—2021有机肥料》和《NY 1110—2010 水溶肥料 汞、砷、

镉、铅、铬的限量要求》的规定，生物有机肥应符合《NY 884—2012 生物有机肥》

的规定。土壤调理剂应符合《NY/T 3034—2016 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的规定。

农药使用应符合《GB/T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的规定，优先按照

《NY/T 393—2020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防治有害生物。农药等其他投入品需经

过国家或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登记，镉含量应符合《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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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秸秆还田

Ⅰ类控制区鼓励秸秆还田；Ⅱ类控制区适量稻草秸秆还田，隔年(或隔两年)所有水

稻秸秆全量还田；Ⅲ类控制区不宜秸秆还田，应将稻草秸秆移离田和安全利用。

5.3 稻田选择

应选择富硒稻田，土壤环境质量符合《NY/T 847—2004 水稻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和《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灌溉水

质符合《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大气质量符合《GB 3095—2012 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以上标准。

5.4 品种采用

应采用通过国家或江西省审定并适应于种植区域，品质达到《GB/T 17891—2017

优质稻谷》三级以上的被科学鉴定的产量高、适应性强和综合抗性好的富硒且低镉

积累水稻品种，种子质量符合《GB 4404.1—2008粮食作物种子 第 1部分：禾谷类》

的规定。

5.5 土壤改良

5.5.1 培肥土壤

针对稻田镉污染的程度，结合当地水稻生产条件和种植习惯，通过合理轮作或

休耕，种植紫云英、苕子、草木樨、箭舌豌豆等绿肥作物深耕翻埋入土，或利用冬

作油菜等秸秆适量还田，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

5.5.2 增加耕层

根据当地种植习惯、稻田土壤类型(物理结构、养分状况和生物学性质)和耕作层

的深浅，在秋/春整地时采取机械翻耕和深耕，将表层土壤翻埋到底层，增加耕层厚

度至 20 cm 以上。深翻可采取一年一翻或两年一翻，但砂质土壤、冷浸田和镉主要

来源于成土母质的稻田不宜进行深翻耕。稻田耕作层较浅时，采取逐年加深耕层，

以减少对犁底层的破坏。

5.5.3 污染修复

针对土壤污染程度，结合当地生产条件和种植习惯，按照本标准 5.1.3的原则，

因地制宜采取农艺的、物理的、生物的和工程的单项或综合性污染修复措施，降低

水稻根部和稻米中的镉积累。

5.6土壤调理

5.6.1 施石灰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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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1 适用条件

土壤 pH值小于 6.5的酸性稻田。

5.6.1.2 石灰种类

按照当地资源条件和《NY/T 3443—2019 石灰质改良酸化土壤技术规范》的质

量要求，选择合适的生石灰、熟石灰等农用石灰质物质，其镉含量应符合《GB/T

23349—2020 肥料中砷、镉、铬、铅、汞含量的测定》的规定，氧化钙含量≥85%。

5.6.1.3 施用量

根据耕层土壤(0 cm～20 cm)镉含量范围、pH值和质地而定，农用石灰质物质(按

生石灰计)推荐施用量见表 4。

表 4 农用石灰质物质(按生石灰计)改良酸化土壤(20cm耕层)推荐施用量(单位：kg/667m2·年)

土壤镉含量范围
土壤 pH

值

土壤质地

砂土及砂

质壤土
砂壤土 壤土

粉质

壤土
粘土 有机土

1—2 倍 筛 选 值

(含)

＜5.5 80 100 150 200 250 350

5.5～6.5 60 80 100 150 200 300

2倍筛选值以上

＜5.5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5～6.5 80 100 150 200 250 300

5.6.1.4 施用次数

稻田土壤 pH值<5.5的可每年施或隔年施一次；pH值为 5.5~6.5的可两年或三年

施一次。土壤 pH值达到 7.0后停止施用。

5.6.1.5 施用时期及方法

根据当地水稻种植习惯，优先选择施基肥前 7~10天一次性均匀撒施在土表，再

及时翻耕、整田，使其与土壤充分混合。若在分蘖、孕穗和灌浆等生长期施用石灰，

可将石灰混入细泥或造粒成形后，均匀撒入行间；或采用有效的喷撒机具施入行间，

避免灼伤叶面。

5.6.1.6 注意事项

(1) 施用石灰应尽量撒匀，7~10天后再施用化肥或有机肥，避免与酸性肥料同期

或混合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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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长期撒施，宜在田间有少量水或成泥浆状时施用，促使石灰快速溶解，防

止流失。

(3) 施石灰时，操作人员应采取高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以防灼伤眼睛、皮肤或呼

吸道等。

5.6.2 施土壤调理剂

5.6.2.1 品类选择

土壤调理剂应符合《NY/T 3034—2016 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的要求。施用的

土壤调理剂应能降低稻米镉含量和(或)根部镉积累，且成本低、可操作，经评估不存

在二次污染、复合污染或潜在污染的风险。

根据不同控制区产地环境条件和镉污染状况，施用以碱性肥料、天然矿物质、

生物有机物料、微生物菌剂、农业废弃物、加工副产物及新型环保物料等来源的土

壤调理剂。按照《NY/T 2271—2012土壤调理剂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的规定进行施

用效果评价，筛选出不同产地环境条件下适宜的土壤调理剂。

5.6.2.2 施用量

按照土壤调理剂产品使用说明书和田间试验来确定施用量。

5.6.2.3 施用方法

在水稻播种前或插秧至少提前 7天撒施，施用后应与耕层土壤充分混匀。参照

《NY/T3343—2018 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的规定进行修复效果评估，在此基

础上确定土壤调理剂施用间隔期。

5.6.3 施土壤钝化剂

5.6.3.1 钝化剂选择

(1) 当土壤 pH值≤5.5时，宜在翻耕期施用农用石灰质物质等酸碱钝化剂，通过

提高土壤 pH值，促进稻田土壤镉形态转化，降低土壤镉有效性。

(2) 当 5.5＜土壤 pH 值＜6.5时，宜在翻耕期混施适量农用石灰质物质等酸碱钝

化剂和腐殖质、生物质炭和铁基材料等钝化剂，提高土壤总有机碳含量和土

壤 pH值，吸附和共沉淀固定土壤镉。

(3) 当土壤 pH值≥6.5时，宜在翻耕期施用腐殖质、生物质炭和铁基材料等钝化

剂，提高土壤总有机碳含量，吸附、共沉淀固定土壤镉。

5.6.3.2 施用剂量

农用石灰质物质钝化剂的使用条件和施用剂量参考《NY/T 3443—2019 石灰质

改良酸化土壤技术规范》；生物质炭材料钝化剂的使用条件和施用剂量参考《N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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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1—2022 生物炭基肥料》；铁基材料等钝化剂的使用条件和施用剂量参考产品使

用说明、《NY/T 3034—2016 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和《NY/T 2271—2016 土壤调

理剂 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

5.6.3.3 影响因素

主要影响因素为施用肥料种类，包括氮肥和硫肥的施用。当施用铵态氮肥时，

可加大钝化剂用量；当施用硝态氮肥和硫酸盐肥时，可减少钝化剂用量。

5.7 科学管水

淹水下，土壤处于还原状态，pH值趋于中性，能降低土壤中镉的生物有效性和

迁移能力，减少水稻对镉的吸收和富集。全生育期淹水下的稻米镉浓度最低，抽穗

前后 3周长时间淹水对降低稻米中的镉浓度最有效，且抽穗后淹水 3周比抽穗前淹

水 3周更为有效。

5.7.1 在 I类控制区进行合理灌溉

(1) 插秧时基本无水层或浅水插秧，返青期保持浅水层。

(2) 分蘖期采取干湿交替，促进分蘖发生和生长，适时晒田，控制无效分蘖。

(3) 幼穗分化期结合复水施穗肥，拔节后至开花期保持浅水层。

(4) 灌浆期田间保持干湿交替，至成熟收割前 7~10天排干水，防止断水过早。

5.7.2 在Ⅱ和Ⅲ类控制区淹水控镉

(1) 在排灌方便的水稻种植区，实行有水层灌溉，分蘖盛期露田但不晒田，乳熟

期浅水灌浆不脱水，田间基本保持有水层，至收割前 7~10天排干水。必须晒田的，

尽量降低晒田时间和程度。

(2) 在水源充足的水稻种植区，实行淹水灌溉，直到收割前 7~10天排干水层或

自然落干，中间不露田、不晒田，全生育期淹水控制。

5.8 优化施肥

5.8.1总体要求

施肥应符合《NY/T 394—2021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525—2021

有机肥料》和《NYT 496—2002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的规定。采用测土配方施

肥法或目标产量施肥法，做到“基肥深施，分蘖肥适施，穗肥巧施”，有机肥与无机

肥、生物肥配合施用，平衡施入氮、磷、钾肥。在不增加氮肥总量的前提下，减少

前期氮肥施用量，增施穗肥，做到前氮后移。避免或尽可能少量施用过磷酸钙、硫

酸铵等酸性或生理酸性化肥，增施钙镁磷肥、碳酸氢铵、硅钙肥、钾肥等碱性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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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家肥、商品有机肥、生物肥、腐殖酸水溶肥及硅、钙、钾、锌、铁、硫、硼等

叶面肥。基肥化肥应与机械整地耕作相结合，实现全层施入。

5.8.2有机肥施用

有机肥应符合《NY/T 525—2021有机肥料》的规定。根据有机肥养分含量计算

有机肥和化肥施用量。有机肥替代化学氮肥的比例宜为 15%～30%，有机肥移栽前

结合翻地作基肥施用，结合旋地一次性施入，以 100 kg/667m²~150 kg/667m²为宜。

5.8.3无机肥施用

无机肥应符合《NYT496—2002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的规定，施用量以氮(N)

12 kg/667m²~15 kg/667m² ， 磷 (P2O5) 3.5 kg/667m²~5 kg/667m² ， 钾 (K2O) 5.5

kg/667m²~7.5 kg/667m ²为宜。氮肥基:追:追=4~5:3:2，磷肥基 100%，钾肥基:追:

追=7:0:3。超级稻可适当增加。

5.8.4中微量元素肥料

土壤有效硅(SiO2)含量低于 40 mg/kg 或出现水稻植株营养失调症状，硅肥(SiO2

含量≥20%) 40 kg/667m²~60 kg/667m²作基肥施用。结合施肥、病虫害防治增施锌、镁、

硼等微量元素肥料，选晴天下午叶面喷施。应严格控制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量，注

意水稻后效并避免引起土壤污染。

5.9 硒营养剂施用

5.9.1 施用原则

当土壤天然含硒量<0.8 mg/kg，可通过人工技术补硒。

5.9.2 硒营养剂选择

选择经国家登记的含硒植物营养剂、含硒土壤调理剂或钝化剂。

5.9.3 施用方式

分叶面补硒和根际补硒，可根据生产实际任选一种或二者兼用的补硒方式。

5.9.4 叶面补硒

苗期，取含硒植物营养剂 75 ml(实际加入剂量硒含量为 6000 mg/kg)加入硼酸溶

液中搅拌溶解(硼酸的浓度为 0.05%~0.2%)后喷洒于叶面；灌浆初期，叶面喷施量为

45 kg/667m²~60 kg/667m²。喷洒的时间一般为阴天宜选择上午 10点前或者下午 4点

后喷施，晴天宜选择下午 4点后喷施，雨天不喷洒，收割前 20天停止喷洒。

5.9.5 根际施硒

土壤翻耕前，田间按产品说明施用含硒土壤调理剂。然后翻耕，使土壤与含硒

土壤调理剂或钝化剂充分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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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叶面阻镉

5.10.1 品类选择

宜选择通过区域示范性试验验证，效果好且效果稳定的叶面阻控剂产品。叶面

阻控剂应符合《NY 1110—2010 水溶肥料 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的规定。

5.10.2 施用时间

从水稻拔节期开始，阴天宜选择上午 10点前或者下午 4点后喷施，晴天宜选择

下午 4点后喷施，喷施 2～3次，每次间隔 10～15天。

5.10.3 施用量

按照叶面阻控剂产品使用说明书和田间试验确定施用量，随配随用。

5.10.4 施用方法

叶面均匀喷雾，与有机硅等类型表面活性剂配合使用可增强阻控效果，喷施后

12小时内遇大雨需重新喷施。

5.11 生理阻隔

5.11.1 生理阻隔剂的有效元素成分要求

生理阻隔剂的有效元素成分一般以有效硅、有效硒、有效锌、有效铁和有效锰

为主，有的是单一成分，有的是几种成分的组合，但都应达到有关中量元素肥料和

微量元素肥料的要求，其中硅含量应符合《NY/T 797—2004 硅肥》的要求，锌、铁、

锰含量应符合《GB/T 17420—2020 微量元素叶面肥料》的要求。

固体类生理阻隔剂中的重金属含量应不高于《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规定的筛选值。液体类生理阻隔剂中的重金属

含量应不高于《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规定的限量值。

5.11.2 施用方式

施用方式根据生理阻隔剂呈现的产品形态来定。固体类生理阻隔剂一般作基肥

或分蘖肥施用，液体类采用叶面喷施，分别在幼穗分化始期和抽穗始期各喷 1次，

阴天宜选择上午 10点前或下午 4点后喷施，晴天宜选择下午 4点后喷施。

5.11.3 施用剂量

施用剂量依据所含具体成分而异，应按照产品说明书和田间试验规范实施。需

注意以下几点：(1) 每次叶面喷施的硅一般折合纯 SiO2为 200 g/667m2～400 g/667m2，

在种植镉累积能力较强的水稻品种、土壤有效硅含量较低(＜100 mg/kg)和晚季种植

的情况下，宜加大喷施剂量。(2) 硒喷施剂量不能导致稻米硒含量超过 0.3 mg/kg，

推荐硒与 SiO2的质量比为 0.5%～1.0%。(3) 推荐锌与 SiO2的质量比为 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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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稻田土壤有效锌＞8 mg/kg时，与镉的拮抗作用显著。(4) 推荐铁/锰与 SiO2的质量

比为 2.0%～10.0%。

5.12病虫害防治

5.12.1 物理防治

利用 20目~40目的防虫网或规格为 225 g/hm²~300 g/hm²的无纺布预防稻飞虱、

蓟马、螟虫以及病毒病的介体昆虫等；根据害虫发生情况，悬挂频振式杀虫灯，诱

杀二化螟等螟虫及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稻飞虱等同翅目害虫。

5.12.2 生物防治

使用稻螟赤眼蜂或土著稻螟赤眼蜂或螟黄赤眼蜂，防治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等；

选用苏云金杆菌、短稳杆菌、球孢白僵菌和金龟子绿僵菌防治二化螟、稻飞虱和稻

纵卷叶螟；选用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 CmGV或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NPV 防

治稻纵卷叶螟。选用枯草芽孢杆菌、蜡质芽孢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防治水稻纹枯

病、稻瘟病和稻曲病等。生防制剂施用量按制剂说明而定。

5.12.3 化学防治

农药施用应符合《GB/T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和《NY/T 393—2020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在禾谷类作物上使用的高毒、高

残留农药及其混配农药品种。科学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提倡交替、

轮换、合理使用农药。

5.13 种植调整

根据Ⅲ类控制区的土壤状况、生产条件和种植习惯，优先种植适宜的富硒低镉

积累水稻品种，合理选用玉米、高粱、低镉积累的蔬果类作物或棉花、麻类、花卉、

种苗等非食用性作物进行替代种植。

5.14 综合集成

当上述单项技术措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应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和单项技术效

果，参照《NY/T 3176—2017 稻米镉控制田间生产技术规范》、《NY/T3343—2018

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和《NY/T 3499—2019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的

修复原则》，对以上单项技术进行优化组合，实现富硒低镉稻米达标生产的目标。

6 稻谷采收和干燥

6.1 稻谷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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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85%以上稻谷变黄时，籽粒充实饱满坚硬，含水量 22%~25%，其中 80%以上

的米粒达到玻璃质适时收获。田块土壤湿度以人站立田面时脚下陷程度适宜，不影

响实际作业为准。宜使用整机重量轻、接地压力小，防陷机能力强，适宜在水田或

深泥脚田使用的收割机。

收割前对收割机进行清理，防止品种间混杂。使用联合收割机一次完成水稻的

收割、脱粒、茎秆分离、谷粒清选、谷粒装袋或进入输粮箱、随车卸粮等工序的作

业。运输应使用无污染工具，防止雨淋和被污染。存放场地地面应干净、平整、坚

固并设防潮层。禁止在公路、沥青路面及粉尘污染严重的地方晾晒。

6.2 稻谷干燥

稻谷干燥按照《DB22/T 3113—2020 优质稻谷收储作业 5T 管理技术规程》和

《GB/T 21015—2023 稻谷干燥技术规范》执行。

7 稻谷检测和储存

7.1 稻谷检测

稻谷收获干燥后应及时检测其中的硒含量和镉含量，检测方法按本标准 4.2中的

规定进行，稻谷质量应符合《GB/T 17891—2017 优质稻谷》规定，镉含量应符合《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和《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的规定。

7.2 稻谷储存

稻谷仓储按照《DB23/T 1323—2009 稻谷碾米前预处理及储存技术规程》、

《DB22/T 3113—2020 优质稻谷收储作业 5T管理技术规程》和《NY/T 4287—2023

稻谷低温储存与保鲜流通技术规范》执行。

8 稻米加工和包装

8.1 原料要求

选用通过本标准 7.1检测的富硒低镉稻谷，硒含量符合《GB/T 22499—2008 富

硒稻谷》和《GB 14880—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规定

的可加工成富硒大米销售。稻谷硒含量低于《GB/T 22499—2008 富硒稻谷》和《GB

14880—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规定的加工成普通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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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硒含量高于《GB/T 22499—2008 富硒稻谷》和《GB 14880—2012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规定的则不能直接加工成普通大米销售。

8.2 加工技术

富硒低镉大米加工按照《NY/T 5190—2002 无公害食品 稻米加工技术规范》、

《GB/T 5502—2018 粮油检验 大米加工精度检验》和《T/YSIA 007—2023 宜春大

米加工技术规程》执行。

8.3 包装

包装应简单、实用，应考虑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用于富硒低镉大米包装的材

料应是食品级包装材料，应符合《GB/T 17109—2008 粮食销售包装》的规定和食品

安全要求，并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包装容器应便于消费者开启、使用、搬运、

储存，应能保护产品安全和卫生，符合相应包装容器的标准。禁止使用接触过有害、

有毒和禁用物质的包装物或容器。

包装方式可多种多样，如袋装、桶装和铝罐等。为保证大米在销售过程中的品

质不受影响，建议优先采用真空包装或铝罐充氮包装。包装大米的标签标识应符合

《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和《GB 28050—2011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

9 档案管理

9.1 操作过程档案

对土壤种类、肥力、pH、前作及整地、施基肥、田间培管、病虫防治、采收、

干燥、仓储和加工等活动，应逐项如实记载。记录见附录 A 中表 A.1

9.2 投入品使用档案

对品种、农药、化肥等投入品的品名、种类、来源、使用日期、使用方法和使

用效果等逐项如实登记。

9.3 检测报告档案

对土壤、水、稻米等检测的硒和镉含量检测报告及相关检测报告进行归类存档。

9.4 物候期记载档案

对所有的物候期逐项如实详细记载。各个生育时期记录见附录 B 中表 B.1。



T/JXXCCY 00X—2024

20

附 录 A

(资料性)

富硒低镉稻米生产过程中的农事记载表

表 A.1 富硒低镉稻米生产过程中的农事记载表

类别 项目 日期 主要内容

田间管理 耕整秧田

播种

耕整大田

抛栽

开沟

收割

其他

施肥 次序 日期 肥料种类及数量

病虫草害防治 次序 日期 农药种类及数量

灌溉 次序 日期 方式及灌溉量

干燥 次序 日期 方式及技术参数

仓储 次序 日期 方式及技术参数

加工 次序 日期 方式及技术参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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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富硒低镉水稻的生育期记载表

表 B.1 富硒低镉水稻的生育期记载表

生育时期 日期(月—日) 备注

播种期

抛栽期

返青期

分蘖期

最高分蘖期

拔节期

孕穗期

抽穗期

齐穗期

乳熟期

蜡熟期

收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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